
公告日期：108.02.01~108.02.01
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8 速偵 149 竊盜 吉安分局 賴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8 速偵 15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平 緩起訴處分

仁 108 速偵 15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潘○萱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8 速偵 15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8 速偵 15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張○慶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8 速偵 15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7 偵 2791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謝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7 偵 312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李○軒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7 偵 3121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張○庭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7 偵 4354 重傷害 花蓮分局 賴○隆 起訴

平 107 偵 4445 野生動物保育 臺灣高檢 羅○義 起訴

平 107 偵 4670 竊盜 花蓮分局 杜○朗 起訴

平 107 偵 4816 侵占 花蓮分局 何○裕 起訴

平 107 偵 4974 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吳○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7 偵緝 215 詐欺 花蓮分局 柯張○瑋 起訴

平 107 偵緝 315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白○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7 調偵 238 職業安全衛生 花蓮吉安鄉所 呂○洲 起訴

孝 107 偵 4271 竊盜 花蓮分局 翁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偵 4986 竊盜 新城分局 蔡○怡 起訴

孝 107 偵緝 192 侵占 新店分局 魏○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8 偵 14 竊盜 花蓮分局 翁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8 速偵 14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8 速偵 14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蔡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8 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游○宣 緩起訴處分

忠 107 偵 3248 竊盜 吉安分局 楊○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8 偵 76 家庭暴力防治 鳳林分局 李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忠 108 偵 111 非駕業務傷害 檢○官簽分 林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8 偵 20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許○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8 偵 207 竊盜 玉里分局 黃○福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8 撤緩偵 13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陳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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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107 偵 4131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余○順 起訴

信 107 偵 4900 強制性交 玉里分局 3○56-107142B 起訴

信 108 偵 38 詐欺 臺灣高檢 林○成 起訴

信 108 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彭○?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8 毒偵 51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○淵 起訴

信 108 毒偵 88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彭○汮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8 毒偵 9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○淵 起訴

勇 107 軍偵 88 傷害 花蓮分局 李○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軍偵 88 傷害 花蓮分局 康○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軍偵 88 傷害 花蓮分局 曾○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軍偵 88 傷害 花蓮分局 劉○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7 軍偵 88 傷害 花蓮分局 潘○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08 撤緩 9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楊○慧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強 107 偵 4971 詐欺 臺灣高檢 彭○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07 偵 5032 妨害秘密 花蓮分局 廖○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07 偵 510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○徵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07 偵 5129 妨害自由 鐵警花蓮 陳○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07 毒偵 819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曾○良 緩起訴處分

強 108 偵 277 非駕業務傷害 玉里分局 宋○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08 偵 414 妨害婚姻 檢○官簽分 潘○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7 毒偵 85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鄭○鴻 緩起訴處分

愛 107 毒偵 1113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何○旂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8 偵 23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洪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偵 30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張○義 緩起訴處分

愛 108 速偵 14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五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14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俞○娥 緩起訴處分

愛 108 速偵 14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王○銳 緩起訴處分

愛 108 速偵 14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莊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14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勝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速偵 14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温○培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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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108 毒偵 46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賴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8 毒偵 5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閻○宗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08 速偵 15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08 速偵 15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葉○彬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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